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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正当防卫免处罚、重划未成年人惩戒红线——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哪些变化？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
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五）从
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有危害他人人身
安全、公私财产安全或者公共安全危险的。

在城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间，高空抛物现
象如同一颗颗“不定时炸弹”。以往，对于高空抛
物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会依据刑法进行
惩处；但对于那些尚未达到犯罪标准，却又实实
在在危害他人人身安全、公私财产安全或者公共
安全的行为，缺乏明确有力的治安管理处罚依
据，如今，新法填补了这一空白。

新法为守护民众“头顶上的安全”又加上
了一道“防护锁”。从现在起，无论是随手抛下
的一个瓶子，还是不经意间掉落的重物，只要存
在危害安全的危险，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这
不仅有力震慑了潜在的高空抛物者，也为居民
安心生活、放心出行筑牢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此次修订不仅是条文的更新，更是法治理
念的革新。当新法正式施行，公共安全将迎来
一场兼顾力度与温度的深刻变革——法律不再
只是惩戒的工具，更是守护每个人尊严的防线。

遛狗要栓好，咬了人，将来
狗的主人会“进去冷静”……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将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此前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在2005年8月审议通过的，历经20年。如今，这部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从打破“未成年人

违法不拘留”的刚性惯例，到重构“被殴打还手即互殴”的认定标准；从明确“宠物伤人可直接治安处罚”的监管责任，到将高空抛
物、无人机“黑飞”等新型风险纳入规制范畴，都与如今大家的生活场景深度绑定。这部法律究竟会如何重塑我们的公共生活？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
规定：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
取的制止行为，造成损害的，不属于违反
治安管理行为，不受处罚；制止行为明显
超过必要限度，造成较大损害的，依法给
予处罚，但是应当减轻处罚；情节较轻的，
不予处罚。

别人先动手，你还手算互殴？翻篇
了！新法首次在治安管理领域明确正当
防卫合法性，打破“谁受伤谁有理”的僵
化执法逻辑，正当防卫认定首次写入治
安法。

新法更加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
有利于彰显“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理
念，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权益。这也对
公安机关提出更高要求，需强化调查取
证，避免“各打五十大板”的简单化处理。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八十九条规定：饲养动物，
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
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放
任动物恐吓他人的，处一千元
以下罚款。

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
动物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
的，或者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
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
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
上十日以下拘留。

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
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一千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
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在许多城市都曾发生因饲
养烈性犬未牵绳、未佩戴嘴套，
导致路人被咬伤的事件。此
前，此类事件多依靠民法典追

究民事侵权责任，侵权人往往
只需承担受害者的医疗费用等
损失，违法成本较低。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
明确，遛烈性犬不栓绳，第一次
警告，再犯或咬伤人，拘留5天
起步，直接让狗的主人“进去冷

静”。新法从源头治理层面，打
击了非法售卖危险动物行为，
减少流入社会的危险动物数
量。对公众而言，当遭遇危险
动物威胁时，有更有力的法律
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也让公共
空间的安全性得到显著提升。

烈性犬伤人，主人要被拘留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
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下列情形
之一，依照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
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一）已满十四
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二）已满十六周岁
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

第二十四条规定：对依照本法第十二
条规定不予处罚或者依照本法第二十三
条规定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的未成年人，
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的规定采取相应矫治教育等
措施。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规定，14到16周岁的未成年人违反治
安管理，以及16到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
管理的，不执行行政拘留。由此，有些未
成年人故意利用未成年人身份，在不满16
周岁之前反复盗窃，而在16周岁以后“金
盆洗手”，再去组织指挥其他不满16周岁
的未成年人。造成公安机关抓了放、放了
抓，问题不能妥善解决。新法规定，14至
16周岁一年内两次违法或一次恶性欺凌，
依法执行拘留。不够年龄的，采取相应矫
治教育等措施。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规定：
以殴打、侮辱、恐吓等方式实施学生欺凌，违反
治安管理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给予
治安管理处罚、采取相应矫治教育等措施。

学校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明知发生严
重的学生欺凌或者明知发生其他侵害未成年
学生的犯罪，不按规定报告或者处置的，责令
改正，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建议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分。

新法聚焦未成年人保护、校园安全等民生
热点，针对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一年内二次
违法或情节恶劣者打破“不拘留”惯例，明确公
安机关须对殴打、恐吓等学生欺凌行为依法处
理并联动学校建立追责机制等，以“公安+学
校”协同治理模式，破解校园欺凌处理不力的
困境。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违反关于社会
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规定，产生社会生活噪声，经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人、有关部门依法劝
阻、调解和处理未能制止，继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
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
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半夜刺耳的电钻声响，让本应在梦乡的人们辗转难眠；广
场上高分贝的广场舞音乐，成了周边居民难以忍受的“噪音轰
炸”……日常生活中，噪声扰民问题一直困扰着不少人。以往，
面对这类噪声扰民行为，受扰者往往投诉无门，即便投诉，也难
以得到有效解决。新法的变化为基层执法提供了明确依据，居
民在遭遇噪声困扰时，可依法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共同努力
营造安静和谐的居住环境。

“被打还手即互殴”成为历史 多方协同治理校园欺凌 高空抛物威胁安全，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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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孩子”违法，年龄不是护身符严重噪声扰民将拘留

快 住 手 ！
高空抛物危险
大，将受到法
律制裁！


